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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本部本部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海岸管理審議會海岸管理審議會海岸管理審議會第第第第 41 次次次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主席：徐主任委員國勇（吳委員欣修代） 
（依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8 點規定，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未能

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紀錄：許嘉玲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壹壹壹、、、、確認第確認第確認第確認第 40404040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決議：第 40 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貳貳貳、、、、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第第第 1111 案案案案：：：：審議審議審議審議桃園市政府擬訂之桃園市政府擬訂之桃園市政府擬訂之桃園市政府擬訂之「「「「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二級海岸防護計畫二級海岸防護計畫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草案草案草案草案）」）」）」）」案案案案    

決決決決議議議議：：：：    

一、有關海岸防護計畫之陸域防護區劃設原則及範圍： 

（一）本案新增劃設「蘆竹區坑口里 (新北桃園縣市界)至

大園區沙崙里(竹圍漁港南側)」、「觀音區白玉里(大

崛溪口)至保生里(大潭電廠)」及「新屋區永安里(永

安漁港)至笨港里(大坡溪口)」等 3 區段部分，桃園

市政府回應說明皆已達中潛勢海岸侵蝕標準（侵蝕速

率 2〜5m/yr）且具防護標的，並已參考 109 年 9 月

30 日專案小組會議委員意見補充說明相關內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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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爰同意確認。 

（二）本案海岸防護區範圍是否將既有設施區位（如工業

區、港）及侵蝕潛勢範圍納入部分，桃園市政府回應

說明已將「竹圍漁港、永安漁港及大潭電廠進水口之

防波堤」、「竹圍漁港及永安漁港之港區範圍陸域地

區」、「大潭電廠溫排水渠道」及「觀塘工業區內之臨

時碼頭、先期填地範圍」等納入海岸防護區範圍，同

意確認，請桃園市政府修正納入本計畫書。另依 109

年 12 月 11 日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39 次會議決議

之海岸防護計畫有關陸域防護區範圍劃設通案原

則，請桃園市政府再檢視評估將鄰近海岸線相關設施

區位（如簡報第 57 頁圖面所列大潭濱海特定工業區、

桃園科技工業區、桃園環保園區…等）完整納入，並

於計畫內之應辦理事項載明該設施區位之開發建

設，得逕依各該法令規定及計畫內容辦理，若經評估

相關設施區位確實未達各海岸災害防護區之劃設標

準，且無明確防護標的，亦無致災風險或安全疑慮，

得免予納入本案防護區範圍，惟應敘明清楚不納入理

由及論證，一併補充說明或修正納入本計畫書。    

（三）桃園區漁會申請竹圍漁港維護工程外港緊急疏浚計

畫，是否納入本海岸防護區範圍及應辦理事項部分，

桃園市政府回應說明維持目前審議劃設結果，且航道

疏浚作業不列入計畫應辦事項，於防護計畫下一階段

通盤檢討時，再配合詳細規劃調查與分析資料，評估

是否納入計畫辦理，經討論本緊急疏浚得另循一級海

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5 款或第 7 款規定免申請特定區位許可，爰同意不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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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計畫範圍，且無須配合修正應辦理事項。    

二、有關海岸防護計畫之禁止及相容使用管制事項是否妥適 

（一）本計畫表 5-1 及表 5-2 之相容使用項目 4 涉及之既

有設施或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以及其

目的事業主管法令未列出部分，桃園市政府回應說明

本案暴潮溢淹防護區內無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之計畫，至既有設施將補充明列「如：新街溪出口

海堤及內海海堤等一般性海堤」，其目的事業主管法

令將補充明列「如：水利法、海堤管理辦法等」，原

則同意確認，請桃園市政府補充納入本計畫書。 

（二）本計畫表 5-1 及表 5-2 暴潮溢淹防護區之禁止使用事

項，請桃園市政府增列禁止破壞灘台或沙丘相關規

定，並修正納入本計畫書。 

三、有關「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內容之妥適性，

以及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事宜 

（一）本案涉及開發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辦理事項

之「桃園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修正文字部分，

參依經濟部能源局建議刪除「審核結果」意見，修正

為「（三）…另經濟部於 109 年 8月 24 日駁回『桃園

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電業籌設許可，其後續視

經濟部依電業相關法規辦理。」，請桃園市政府修正

本計畫書。 

（二）本案應辦理事項配合海岸防護區劃設範圍調整評估之

修正內容部分，請桃園市政府依前開問題一（二）、

（三）決議，配合修正相關應辦理事項內容，並納入

本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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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意見以上意見以上意見以上意見，，，，請桃園市政府補充修正逐一列表回應請桃園市政府補充修正逐一列表回應請桃園市政府補充修正逐一列表回應請桃園市政府補充修正逐一列表回應，，，，並重新修正並重新修正並重新修正並重新修正

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草案草案草案）（）（）（）（請標示修正處請標示修正處請標示修正處請標示修正處））））後後後後，，，，儘速儘速儘速儘速

送本部營建署送本部營建署送本部營建署送本部營建署，，，，俾辦理核定事宜俾辦理核定事宜俾辦理核定事宜俾辦理核定事宜。。。。    

參參參參、、、、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1111111 時時時時 2222000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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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及及及及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    

一一一一、、、、陳委員璋玲陳委員璋玲陳委員璋玲陳委員璋玲    

海岸防護區範圍陸側界線的劃設，在第 39 次會議

討論臺東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時針對劃設標準有新

的決議，建請本計畫再依該次會議決議，檢視劃設範

圍。若依標準應劃入，而未劃入，則應補充理由，例如

大堀溪至大坡溪段，似未將鄰海的工業區（如桃園環保

園區，大潭濱海特定工業區）劃入，其理由為何。    

二二二二、、、、陳委員文俊陳委員文俊陳委員文俊陳委員文俊    

（一）民眾於公聽會陳情北港海岸土地流失且發生瞭望台及

砲台已在海裡之問題，雖然桃園市政府評估平均侵蝕

速率未達中潛勢而未劃入本海岸防護區範圍，惟仍建

議加強監測及規劃適當防護方式。 

（二）笨港海堤以永安漁港疏浚土砂作為優先養灘料源，其

5 萬方土砂是否足夠？若不夠，因依 2012 年至 2019

年地形圖分析結果，新屋溪至大潭電廠進水口有淤積

大量土方，且可能比永安漁港疏浚土砂（港區疏浚土

砂顆粒較細，未來養灘流失狀況較大）更適合做沙源

補償，建議再評估，並釐清該區位淤沙原因。 

（三）永安漁港北側為堆置養灘料源而施作圍堤，本計畫敘

明該圍堤對鄰近地形影響不大，予以尊重，惟因圍堤

仍可能造成局部地形變化，建議瞭解其規模、離岸距

離、水深深度等。 

（四）暴潮溢淹防護區之禁止事項多針對水道、堤防構造

物，若該區有灘台或沙丘，因為暴潮溢淹防護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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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建議增列禁止破壞灘台或沙丘。 

（五）本計畫考量觀塘工業區 LNG 第三接收站之遮蔽效果可

能造成海岸侵蝕，將其劃入海岸防護區之災害防治區

範圍，惟請釐清該範圍是否超過水深 20 公尺？若 LNG

第三接收站之防波堤型式若為棧橋式，可能對漂沙之

攔阻不明顯，若為結構性，建議將其可能形成之遮蔽

區納入海岸防護區範圍。 

三三三三、、、、溫委員琇玲溫委員琇玲溫委員琇玲溫委員琇玲    

各區段海岸防護區（陸域緩衝區）的劃設，雖有修

正納入完整的港區，但其劃設界線須明確標示，以利日

後相關設施設置時有明確的範圍可依循。 

四四四四、、、、陳委員佳琳陳委員佳琳陳委員佳琳陳委員佳琳    

（一）新屋位於永安北側，與觀塘及永安呈現北淤南侵的現

象不同，未來放緩防波堤坡度及養灘是否能確實改善

海岸侵蝕現況，建議進一步釐清其侵蝕機制。 

（二）本計畫修正建議：第 3頁，以海堤後「撤」配合，「於」

減低藻礁生態……。 

五五五五、、、、蔡委員孟元蔡委員孟元蔡委員孟元蔡委員孟元（（（（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人人人人））））    

本計畫之養灘作業，建議配合辦理必要之定沙工。    

六六六六、、、、張委員憲國張委員憲國張委員憲國張委員憲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從永安漁港航道疏浚的粒料當為南側海岸侵蝕區的輸

沙補償，其數量是否滿足侵蝕的土方量。 

（二）此區的沙源較少，大多淤積在漁港防坡堤外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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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慮將漁港防坡堤外側的淤積砂當為輸沙平衡的

補償沙源？ 

（三）防護計畫提到新屋事業性海堤改善的協商，尚未達

成，經濟部的研究報告至今是否已完成，其結論為何? 

（四）環保團體至今還一直推動保護大潭藻礁的連署運動，

環團對桃園市海岸防護計畫的反應如何？ 

七七七七、、、、林委員美朱林委員美朱林委員美朱林委員美朱    

同張委員憲國第 4 點意見，因本計畫範圍涉及大潭

藻礁，請說明環保團體之反應。    

八八八八、、、、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能源局    

（一）本局相關意見業於專案小組會議時提供，爰尚無新增

事項。 

（二）另有關相容事項 3，涉及「再生能源發電業」名詞修

正為「再生能源發電設施」部分，本局亦於 109 年 12

月 2 日能電字第 10900681020 號函建請通案修正（諒

悉）。 

（三）討論三，有關本計畫第 99 頁修正部分，建議有關桃

園離岸風電案，其中「其後續視經濟部依電業相關法

規審核結果辦理」一段文字，建議刪除「審核結果」，

以令意旨較具彈性及符合實務。 

九九九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發電處發電處發電處發電處））））    

（一）有關本公司委託技術服務案，目前研究成果及辦理期

程說明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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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成果：大潭電廠開發之影響範圍以北至觀音溪，

以南至新屋溪北岸，未及「新屋事業性海堤」；另林口

電廠導流堤興建後影響範圍以北至該廠二期灰塘，以

南至新北桃園市界，未及「蘆竹事業性海堤」。 

2.辦理期程： 

(1)預計明（110）年 1 月 8 日期末審查會議後，再次

提送相關單位參採釐清以納入本計畫。 

(2)另本公司分於本年 3 月 30 日、9 月 30 日函送本技

服工作「大潭電廠鄰近海岸線侵淤成因及因應措

施」及「海岸地形變遷機制分析成果報告」予桃園

市政府、水利署及營建署等單位參採，以釐清侵淤

成因。 

（二）另有關「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第捌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部分，本公司基於企業責任，將於每

年冬季及夏季持續辦理大崛溪至永安漁港海岸段之

地形監測工作（已涵蓋新屋事業性海堤）。 

（三）本公司處理原則及立場為台電公司不會推卸海岸防護

責任，過往本公司與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及中油

公司已有就影響範圍（1.5km）共同合作防護經驗（桃

園市大潭段海岸保護工維護），爰未來將依相關研究

成果，就影響範圍依循相關法令規定及配合桃園市政

府「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與相關單位合作，共

同承擔該岸段之海岸防護責任，部分分擔維護經費。 

十十十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處再生能源處再生能源處再生能源處））））    

（一）本計畫第捌章及第柒章敘明「蘆竹海岸邊坡斷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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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畫範圍為 650 公尺，計畫概要為蘆竹風力發電站

周邊岸段及其以南約 350公尺沿岸範圍之邊坡斷面改

善，包含高程調整及外坡採複式平台放緩，最後銜接

現況沙灘，另於坡趾處加強基礎保護。惟本公司已於

109年 2月 4日再生字第1093720596號函覆桃園市政

府水務局表示，蘆竹風力發電站風機及其附屬設施之

未來經常性保護工作，將配合該局「桃園市二級海岸

防護計畫」辦理，並未提及蘆竹風力發電站周邊岸段

及其以南約 350 公尺沿岸等範圍，建議釐清及修正。 

（二）附冊 2 之附表 2-1「各次機關協商」項目之「辦理情

形」第 3 點敘明：「蘆竹事業性海堤邊坡斷面改善已

與經濟部國營會（台電公司）協商達共識（詳附冊五

P.附冊 5-19），已列入事業財務計畫。」，惟查該附冊

五 P.附冊 5-19 並無相關論述，建議修正。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因考古遺址係為地表下無法預見之文化資產，又其具

有不可逆、不可替代的特性，一旦受到破壞就無法復

原，其中所含有關歷史文化遺物及相關脈絡，也就隨

之消失。爰經查本案海岸防護區內雖未涉及海岸保護

區（文化資產保存法）部分，惟考古遺址之發見與海

岸保護區未必等同，仍建請洽桃園市政府文化主管機

關確認是否涉及直轄市定考古遺址、列冊及學術普查

遺址，並依文資法第 57 條及第 58 條規定辦理相關事

宜。    

（二）查本案未涉及國定古蹟保存區、重要聚落建築群、重

要史蹟及重要文化景觀，另有關旨案計畫區域是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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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縣（市、直轄市）定古蹟保存區、聚落建築群、史

蹟及文化景觀等資料，請逕向地方主管機關縣市政府

查詢。至開發單位進行旨案計畫後續開發行為時，請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相關規定辦理。 

（三）建請開發單位注意是否涉及民俗活動場域。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本署無意見。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都市都市都市都市計畫組計畫組計畫組計畫組（（（（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現行劃設範圍未包含都市計畫土地，惟依議程第

73 頁（二）2.所示，請桃園市政府考量氣候變遷之調

適需求及規劃管理之完整性，應將濱海陸地範圍內鄰近

海岸線相關設施區位（如…都市計畫區…）完整納入 1

節，如經桃園市政府檢討後有納入鄰近都市計畫土地之

必要性，後續仍請該府依海岸管理法第 19 條規定，於

海岸計畫公告實施後，依計畫內容應修正或變更之都市

計畫，相關主管機關應按計畫所定期限辦理變更作業。 

十十十十四四四四、、、、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問題一（三）係桃園區漁會之提案（竹圍漁港維護工

程外港緊急疏浚計畫）係漁港範圍外之疏浚，考量其

為海岸防護系統之一部分，涉及鄰近地區海岸侵蝕土

砂調度及管理，故納入本會議問題討論，惟經桃園市

政府表示目前無法評估，未納入本防護計畫；考量該

提案可另循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

辦法第 8 條第 1項免申請特定區位許可之第 5款「本

辦法發布施行前已興建設置合法建築或設施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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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繕工程。」或第 7款「政府興辦之河川疏濬、港

區疏濬、航道疏濬、養灘或定砂案件，屬減量、復育

或環境整理，非採取直接阻斷式工程且使用自然材

料。」等規定辦理，無須為適用前開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屬本法第 16 條第 3 項公告實施海岸保護

計畫或海岸防護計畫內容應辦理事項。」免申請規定

而納入本計畫範圍。 

（二）109 年 12 月 11 日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39 次會議

針對海岸防護計畫有關陸域防護區範圍劃設有討論

決議通案原則，海岸侵蝕災害為主之區位亦適用，應

將濱海陸地範圍內鄰近海岸線相關設施區位（如重大

設施、都市計畫區、非都市土地鄉村區、工業區及港

區陸域範圍）完整納入，簡報第 56 頁，已將竹圍漁

港完整納入防護區，較無問題，惟簡報第 57 頁、第

58 頁僅將觀塘工業區（港）、大潭電廠進出水口及永

安漁港等納入，而緊貼海岸線之陸域設施如大潭電廠

廠區、桃園科技工業區…等未納入，該等設施為重要

的工業生產或能源基地，納入海岸防護區範圍並非海

岸管理法要直接管制，仍回歸目的事業法規定，按海

岸防護計畫之指導原則進行必要之自我檢視及充分

評估，有機會變更調整或加強防範，故請桃園市政府

依前開陸域防護區範圍劃設通案原則檢討是否將鄰

近海岸線之相關設施區位完整納入防護區，若未納入

須明確完整論述其特殊情況及安全無虞，若納入則其

其範圍界線須明確指界清楚，以作為未來執法重要依

據。 

（三）簡報第 36 頁，本案侵淤熱點涉及新屋事業性海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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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暫先指定經濟部國營會、經濟部工業局及桃園市

政府為海岸侵蝕防護人，其侵淤原因尚須進一步評

估，可能須至 5年後下次計畫通盤檢討時才能處理，

惟是否由前開 3單位同時進行侵淤成因評估及分別訂

定各自的因應對策，或已協調主要辦理單位或分工，

須交代清楚，且因最近行政院協調外傘頂洲流失問

題，須提出短中長期之處理方式，若各海岸防護計畫

針對 13 處侵淤熱點能提出處理方向，有助於隨時或

後續檢討參考，故請桃園市政府於計畫補充說明侵淤

熱點經協調具共識之分工內容、項目及主協辦單位，

以及現階段之客觀評估資料。 
















